
理学院学术硕士研究生主要培养环节及工作流程(2017 年 12 月) 
 

 

 

 

 

                                                                                    

9 月推免、12 月或次年 1 月统考      1.导师随时更新个人信息，以便学生在导师在线查询； 

                                                                                   2.导师按要求参加复试工作； 

                                                        次年 4 月录取               3.按照各学科系所招收硕士研究生办法确定每位导师招生人数 

                                                                                    

                                                                       

                                                                                   

                                                                                   1. 导师召集研究生开会，形成学术例会制度，至少 2 周 1 次，学期初学 

                                                       9 月-10 月                      院领取例会记录本，学期末上交备查； 

                                                                                   2. 导师根据博士个人情况指导其按照培养计划修读相关课程及必读书目； 

                                                                                   3. 新生报到后 2 个月内学生本人登陆个人系统在导师指导下编制培养计 

                                                                                      划，打印后导师签字交学院存档。 

                                                                                      

                                                                                   

                                                                                   1. 根据自身研究方向与科研情况，研究生学习相关课程； 

学生在校期间                  2.研究生课程的任课教师按照课程大纲及学校课程管理规定开展教学工 

                                                                                   作，不能按时上课务必与学院联系填写调课申请并通知学生； 

                                                                                     

                                                                             

                                                                                  1.必须至少参加 8 次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学术报告活动，涉及国内外本学科 

                                                                                    最新科技发展动态及相关学术报告； 

                                                                                  2.所有材料须完成当学期提交学院。材料包含《前沿讲座汇总表及登记表》， 

                                                  第二学期学院通知                  须提供导师、参与人或证明人手签名，弄虚作假院内通报批评取消该环 

                                                                                    节成绩。 

                                                                                    

                                                                                      

主要培养环节 导师及学术硕士工作要求 

招生录取 

入学教育 

课程学习 

前沿讲座 



                                                                                   

                                                    第三学期初                     1.由学院集中组织，各专业系所具体实施； 

                                                                                   2.评审组由至少 3 名硕导组成，原则上评分导师回避，但可列席旁听； 

                                                                                   3.评审组给出成绩学院公示 3 日,无异议后上报学院后录入教务系统。 

                                                                                  

 

                                                                                   1.评定范围：纳入招生计划的全日制脱产硕士研究生； 

                                                                                   2.奖励标准：国奖+一等学业奖学金占 40%，享受 2 万元/生年国奖或 1.2  

                                                   第三学期初（10 月份）                       万/生年学业奖学金；二等学业奖学金占 30%，享受 0.8 万/ 

                                                                                               生年；三等学业奖学金占 30%，享受 0.2 万/生年； 

                                                                                   4.国奖和学业奖学金不可兼得； 

                                                                                   5.按照学校当年下发通知及学院制定的细则执行。 

 

                                                                                   1.由学院集中组织，各专业系所具体实施； 

                                                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初             2.评审组由至少 3 名硕导组成，原则上评分导师回避，但可列席旁听； 

                                                                                   3.评审组给出成绩并公示 3 日，无异议后上报学院后录入教务系统； 

                                                                                   4.中期考核成绩排序在后 5%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直接参加由学院组 

                                                                                     织学位论文公开答辩（按比例计算不足 1 人，按 1 人计）。 

 

                                                                                   1.须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所有学分，否则不予参加答辩； 

2.以班为单位进行论文相似性检测，原则上检测结果不超过 10%； 

                                                      第六学期初                   3.提交导师签字的培养方案要求的学术论文及论文检测结果首页后系统 

                                                                                     中提交匿名硕士论文。 

                                                                                   1.由学院统一组织，每篇论文分别送 2 位评审老师，在规定时间内评审 

                                                                                     老师在系统给出评阅意见并提交学院纸质版；                                                                                                                      

                                                                                   2.学生到学院领取匿名评审意见书，按照评审意见和结果进行处理； 

                                                  答辩审核通过后                   3.评审意见中 2 份意见均为同意答辩则直接参加答辩； 

                                                                                   4.评审意见中至少 1 份意见均为修改后答辩导师指导修改论文后答辩； 

                                                                                   5.评审意见中 1 份意见为修改后再审或不同意答辩，则修改论文后 

                                                                                     再次送审 2 位老师评阅，二次送审意见中有 1 份修改后再审或不同意 

                                                                                     答辩，则取消答辩资格予以延期；                                                                                    

                                                                                   6.评审意见 2 份均为修改后再审或不同意答辩，取消答辩资格予以延期。 

 

答辩审核 

论文开题 

奖学金制度 

中期考核 

论文匿名送审 



 

 

 

 

                                                                                 1.由学院集中组织，各专业系所具体实施； 

                                                                                 2.答辩组由至少 5 名硕导组成，原则上评分导师回避，但可列席旁听； 

                                                   依学院时间安排                3.答辩组给出成绩学院公示 3 日，无异议后上报学院后录入教务系统； 

                                                                                 4.答辩未通过者予以延期，在 1 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申请公开答辩； 

                                                                                 5.答辩成绩排序后 10%左右（不含未通过者）参加由学院组织学位论文公开 

                                                                                   答辩（按比例计算不足 1 人，按 1 人计）。 

 

                                                                                 1.由学院集中组织，一般由学院具体组织实施。参加公开答辩人数较多或学                                                                                                                                                                                                                             

                                                                                   科差异较大时，学院可视情况分组实施； 

                                                                                 2.每组答辩委员会一般由至少 5 名校内外相关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组成，其                                                                                   

                                                                                  中原则上应包括学院学位委员会成员，且校外专家不少于 1 名（应具有正 

                                                                                  高级技术职称）。答辩委员会采取导师回避制。答辩委员会成员须全程参与 

                                                                                  公开答辩全过程，不允许中途变更答辩委员会成员； 

                                                                       3.纳入公开答辩人员:学位论文中期考核成绩排序后5%的学术型研究生；     

                                                                                  学位论文小组答辩成绩排序后 10%左右的研究生；申请提前或各类延期答 

                                                 小组答辩后 15 日左右              辩的研究生； 

                                                                                 4.实行全匿名制度，即在公开答辩现场涉及的各类材料一律不得含有硕士 

                                                                                  研究生和导师的个人信息，包括答辩 PPT、学位论文等； 

                                                                                 5.公开答辩成绩一般不高于第一次答辩最终的最低分数，若论文修改较好 

                                                                                  且答辩表现优秀者除外。公开答辩实行末位延期制度，原则上，答辩成绩 

                                                                                  排序在参加公开答辩学生人数后 10%左右的学生，将予以延期（学生按比 

                                                                                  例计算不足 1 人的，按 1 人计），成绩学院公示 3 日； 

                                                                                 6.延期者对论文进行修改再申请公开答辩，在最长修业年限内若第三次申请 

                                                                                  公开答辩未通过者按结业处理，结业 1 年内可重新申请答辩一次，通过后 

                                                                                  换发毕业证，符合学位申请条件可申请学位；若答辩未通过不可再申请换 

                                                                                  发毕业证及申请学位。 

 

 

 

小组答辩 

公开答辩 



学术硕士培养环节时间轴 

2017 年 9 月：2015 级学术硕士中期检查，2016 级学术硕士开题 

2018 年 6 月：2015 级学术硕士答辩 

2018 年 9 月：2016 级学术硕士中期检查，2017 级学术硕士开题 

2019 年 6 月：2016 级学术硕士答辩 

2019 年 9 月：2017 级学术硕士中期检查，2018 级学术硕士开题 

2020 年 6 月：2017 级学术硕士答辩 

。。。。。。 

 


